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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學生模擬考及多元升學績優獎勵要點 

 

107年 12 月 7日第 17 屆第 2 次家長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9年 5 月 29日第 18 屆第 3 次家長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10年 4 月 6 日第 19 屆第 3 次家長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12年 1 月 4 日第 20 屆第 2 次家長委員會修訂通過 

 

壹、 目的:為鼓勵本校學生努力向學爭取考試佳績，由家長會特訂定本要點。 

貳、 獎勵對象：本校參加大學多元入學之應屆學生。 

參、 獎勵項目：高三模擬考績優獎學金、多元入學績優獎學金，並得視情況增列特別獎。 

肆、 獎勵標準與金額： 

一、學測模擬考績優獎學金：每次學測模擬考，全校排名前 30名頒發獎學金每人 100

元；第二、三次模考，增列進步獎 5名，每人 100元。 

二、分科測驗模擬考獎學金：每次分科測驗模擬考，單科校內最高者頒發獎學金每人 100 

    元。 

三、多元入學績優獎學金： 錄取以下五所學校者，頒發獎學金每人 3000元。 

    （一）國立臺灣大學 

    （二）國立清華大學  

    （三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

    （四）國立成功大學  

    （五）國立政治大學  

四、特別獎：表現殊異，不在上述之列者，得提請家長會同意後，頒發獎項。 

伍、成績計算： 

一、學測模擬考：以四科級分加總計算。A班群採計國、英、數 A、社級分總和；B班群 

    (含體育班)採計國、英、數 B、社級分總和；C、D班群採計國、英、數 A、自級分總 

    和。級分總和相同時，以總分排序高者獲獎。第二、三次模考，校內總級分進步前 5 

    名者，頒發進步獎，進步及分相同時，以總分進步高者獲獎。 

二、分科測驗模考：分科測驗科目（數學甲、數學乙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歷史、地 

    理、公民與社會）單科校內最高者，頒發獎學金每人 100元。級分相同時，以總分 

    排序高者獲獎。 

陸、審核： 

  一、高三模擬考成績及多元入學榜單揭曉後，由教務處審查符合獎勵條件者。 

  二、經審核完成後，將擇期於公開場合表揚並頒贈獎勵金及獎狀乙紙。 

柒、經費來源：由家長會編列學生獎勵金項下支應。 

捌、本要點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